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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台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“4·27”一般机械伤害
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4 月 27 日 20 时 48分许，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发

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56.08 万

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。2025 年 4 月 29 日，经轮

台县人民政府批准，由县人民政府成立了轮台新疆永和商贸有限

公司“4·27”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

对事故开展全面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勘察现场、查阅资料、询问有

关人员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、认定了事故性质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轮台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“4·27”一般机

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员工闫*星违反操作规程，擅自离开工作岗

位，在未关停码垛机器人的情况下，进入码垛机器人旋转臂作业

区查看设备异常情况时，被正在运行的旋转臂抓片挤压致死的一

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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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

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31日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652822MA78******，法定代表人：陆*平，经营范

围：矿产资源（非煤矿山）开采、砖瓦制造、砖瓦销售、建筑砌

块制造，注册地：新疆巴州轮台县******。该企业主要从事粘土

开采、多孔砖生产销售，事故发生在多孔砖生产厂区，该生产厂

区临近粘土矿，不在粘土矿矿区范围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前生产经营情况

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 日印发《关于任命

专职安全员的决定》（永和字[2025]03 号）文件，任命胡*娜、

陆*、何*为公司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调查核实：胡*娜为公司兼

职人员、陆*长期不在岗。公司主要负责人何*指定蒋*成为砖厂

厂长。企业自 2024 年 7 月 15 日因产品滞销停工停产，2025 年 4

月 1日至 4月 16日对 65名员工分两批次开展了岗前安全教育培

训，4 月 17 日复工生产。

（三）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合同、劳动关系等情况

闫*星，2025 年 3 月 20 日开始就职于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

司，任机器人操作工，负责码垛机器人的操作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1.事故发生具体经过

2025 年 4 月 27 日 20 时 28分闫*星吃完晚饭后上夜班。

20时 47 分左右，修理工张*元看到闫*星在操作间门口过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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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码垛机器人。

20点 48 分左右，李*窕（系闫*星妻子）在烧窑室（距离闫

海星直线距离约 3 米）给砖垛补坯，听到设备异响，回头看到闫

*星被码垛机器人抓片挤压在布坯台上，见状立即大声呼救，修

理工张*元、买**听到李*窕“机器人压倒人了”的呼救声时，看

到闫*星已经被码垛机器人抓片挤压在布坯台上，买**第一时间

冲向操作间按下设备急停开关。

2.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 时 59 分，公司股东、黏土矿矿长何*向公司法定代表

人陆*平报告了事故；

21 时 17 分，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陆*平向

轮台县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情况；

22 时 01 分，县应急管理局接报后立即向县委办公室、县

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州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报告事故情况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情况

4月 27日 20时 49分，修理工买**向厂长蒋*成报告了事故；

20时 52 分许，蒋*成、何*（公司股东、黏土矿矿长）立即

赶往现场救援。

20 时 55 分，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砖厂厂长蒋*成向县人

民医院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；

21时 10 分许，在何*组织下，众人将闫*星从码垛机器人抓

片下解救出来，使其平躺在布坯台上；

21时 20 分许，轮台县人民医院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，将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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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星送往县人民医院救治。

22时 35 分，闫*星经轮台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三）应急救援评估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砖厂厂长蒋*成能够立即拨打 120，将伤者

送往医院救治；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公安、应急等相关单位赶赴

现场进行及时处置。

从应急处置效果上看，现场应急救援和处置科学有序，未

发生次生事故。事故报告及时、客观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

关文件要求，整体舆情平稳，未引发群体性社会事件，社会秩

序稳定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

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姓名：闫*星，男，汉族，身

份证号：371428198907******，36 岁，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

司操作工，住址：山东省武城县四女寺镇******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调查组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

（GB6721-1986）等标准和规定，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共计

156.08 万元，其中：医疗费用 0.08 万元、丧葬及抚恤费用 156

万元。

四、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事故发生的原因

1.直接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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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闫*星违反操作规程，擅自离开操作岗位，在未关停码

垛机器人的情况下，进入码垛机器人作业区，被正在运行的码垛

机器人旋转臂抓片挤压死亡，是造成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
2.间接原因分析

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

（1）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。一是公司股东何*指定蒋*成为

砖厂厂长，蒋*成未参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部门组织的安全

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。未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资格

证书。二是公司虽任命了胡*娜、陆*、何*为公司专职安全管理

人员，但调查发现胡*娜为兼职人员、陆*长期脱岗在草湖乡管理

农作物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何*不了解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法

定职责，4 月 14 日至 23 日请假不在岗，4 月 23 日至 26 日巡检

均未发现任何安全问题隐患，未尽职履责。

（2）未按规定实施新员工岗前三级安全教育培训。公司只

开展了厂级安全教育培训，未按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

对从业人员开展班组级岗前安全培训，保障从业人员掌握本岗位

的安全操作技术和安全注意事项，致使员工安全意识淡薄，缺少

安全防范致使违章作业。

（3）公司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不完善。码垛机器人岗位操作

规程不完善，未明确操作运行期间禁止人员进入码垛机器人作业

区的规定要求。码垛机器人作业区未设置运行期间禁止入内的安

全警示标识。

（4）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。当日 20 时晚班交班后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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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安全管理人员何*、厂长蒋*成均离岗下班，晚班未安排安全

管理人员上岗，对闫*星未关停码垛机器人，违反操作规程擅

自离开工作岗位进入运行的码垛机器人作业区查看设备的违

章行为无人发现并制止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轮台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“4·27”一般机

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员工闫*星违反操作规程，擅自离岗，在未

关停码垛机器人的情况下，进入运行的码垛机器人作业区查看设

备异常情况，造成其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（1 人）

闫*星，群众，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机器人操作工，在未

关停码垛机器人的情况下，违反操作规程擅自离岗，进入运行的

码垛机器人作业区，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条之规定，鉴于其在事故中

死亡，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（6 人）

（1）陆*平，群众，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

实际控制人。全面负责公司生产经营活动，是企业第一责任人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、第

三项、第五项之规定，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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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处 2024 年年收入 40%的罚款。

（2）何*，群众，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

黏土矿矿长，同陆*平全面负责公司生产经营活动，是企业第一

责任人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五

项之规定。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

定，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处 2024 年年收入 40%的罚款。

（3）蒋*成，群众，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多孔砖生产厂厂

长，负责砖厂生产、技术、质量、安全管理工作。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、第六项，第二十六条

第一款之规定，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，建

议处 2024 年年收入 20%的罚款。

（4）陆*，群众，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

负责公司安全生产工作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二十五条第四项、第五项、第六项，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，

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，

建议处 2024 年年收入 20%的罚款。

（5）何*，群众，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

负责公司安全生产工作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二十五条第五项、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该起事故发生负

有重要领导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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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，

建议处 2024 年年收入 20%的罚款。

（6）胡*娜，群众，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专职安全管理人

员，负责公司安全生产工作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五条第二项、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该起事故发生

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，建

议处 2024 年年收入 20%的罚款。

2.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四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七条第一款、第

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

之规定，建议由轮台县应急管理局处人民币 50万元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属地政府及相关负有职责部门的处理建议

属地人民政府、行业监管部门向轮台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

书面检查。

六、事故主要教训

该起事故反映了新疆永和商贸有限公司员工安全教育培训

不到位，公司只开展了厂级安全教育培训，未按《生产经营单位

安全培训规定》对从业人员开展班组级岗前安全培训；公司法定

代表人陆*平、安全管理人员陆*未参加复工前安全教育培训，补

签、代签培训记录。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未及时排查发现码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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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器人作业区未设置运行期间禁止入内的安全警示标识、员工闫

*星违反操作规程擅自离岗进入码垛机器人作业区查看设备异常

情况造成的事故风险，教训极其深刻。

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（一）企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认真履行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确

保从业人员有规可依、有章可循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，加强

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落实。

（二）企业要按照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，实行全

员培训，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，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

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不断提升从业人

员的安全意识，保障从业人员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术和安全

注意事项。

（三）企业要加强设备安全管理。一是主要负责人要加大安

全投入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码垛机器人旋转臂作业区安装防护

装置，设置警示标识标线，提升码垛机器人安全防护技术措施。

二是要完善设备安全操作规程，在操作规程中明确作业前、作业

中和作业后的相关安全事项及应急内容。三是要对码垛机器人等

专业机械的操作进行系统培训。

（四）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认真分析事故原因，全面落实

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制的基础上，切实加强全员、全方位、全过

程的精细化管理，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到安全管理机构、班

组和每个生产环节、每个生产岗位。一是强化安全管理人员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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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能力水平，配备安全管理能力与岗位相匹配的专职安全管理

人员。二是强化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责任落实，加大巡检力度，有

效遏制员工“三违”问题。三是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，对生产、

装卸各环节的安全隐患再次进行梳理，补足安全管理漏洞。

（五）行业监管部门要组织辖区监管企业召开全县安全生产

警示教育大会，用案例教育人、警醒人，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安

全意识。

（六）行业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企业巡查频次，聚焦主要负

责人依法履职尽责、员工安全教育培训，强化指导服务，全面提

升员工安全操作技能及应急处置能力。

（七）属地人民政府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定期开展教育培

训，提高检查人员的能力素质和专业水平；加强对辖区企业的监

督检查力度，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

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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